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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在聊城凤凰苑植物园，工作人员正在为南方植物海州常山拆除保温棚。随着气温逐步回升，凤凰苑植物园
内不少从南方“移民”过来的“客人”脱下了“冬装”，迎接温暖明媚的春天。 文/图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手提包丢失急坏失主
民警线上线下帮找回

本报讯（沈欣欣）“警察同志，我的手
提包不见了，里面不光有3000多元现金，
还有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3月
6日下午，东阿县姜楼镇大杨村村民黄女
士焦急万分地来到东阿县公安局姜楼派
出所报警。

了解情况后，姜楼派出所民警立即兵
分两路，一路民警按黄女士回家路线调取
沿途监控视频进行查找，一路沿途实地调
查寻找。根据监控画面，发现黄女士的包
被一名村民捡到，民警立即联系附近村庄
干部，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找到该村民，在
对其进行思想教育之后，该村民承认了错
误并归还捡到的钱。

黄女士的手提包在哪儿呢？该村民
表示，把包内的现金拿出来后他将手提包
扔在了路边。民警立即向监控视频组反
馈情况，监控视频组迅速开展排查。现场
组民警马不停蹄地赶到手提包第二次遗
失的地点开展摸排。

最终，好消息传来：黄女士的手提包
被一位路过的人捡到了。“包里有身份证、
社保卡、银行卡和病例，要是丢了就麻烦
了，太感谢你们了！”黄女士心中的石头终
于落了地。

南方“来客”

脱下“冬装”迎春天

④

李合低头一看手机，是妈妈打来的。
这边接起来，那边吼起来：“给你发的电话
你到底记下来了吗？李姨说这小伙子可
好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你是不是
又想躲……”

李合赶紧挂了电话，刚要进小区，就
被拦住了。原来是志愿者在小区门口执
勤，小伙子说：“您好，请出示出入证。”出
入证？李合才想起来，物业上周通知：疫
情防控需要，最近出入小区都得办出入
证。可李合工作太忙了，没办。李合说：

“你先让我进去，我就住七号楼。”小伙子
说：“不行，没有出入证，不能进。”

李合一听，小火苗“嗖”蹿起来，她忍
了忍，没忍住，“你这人怎么这么轴，我就
住在这个小区，除了单位就是家，没去过

人多的地方，你让我进去。”小伙子的脸被
巨大的口罩和眼罩盖住，看不出表情，但
挡在李合面前的胳膊却没有放下。

半晌，门岗室出来一位大爷，“咦？这
不是李合吗？”李合没好气地看了一眼小
伙子，“怎么样？现在我能进去了吗？”小
伙子犹豫了一下，“那你登记身份证和手
机号，明天一定要办出入证，不然还是不
能进。”

李合愤愤地在登记本上写下来，刚要
走，又被小伙子拦住了。李合单眉一挑，

“又干吗？”小伙子说：“您等一下，我核实
一下手机号。”说着他开始按照登记本上
的号码拨过去。李合朝小伙子嘲讽一笑，

“我还能假登记吗？”而后她愣住了，因为
她的手机响了，上面显示“相亲对象5号”。

（人物为化名）

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八十六条 业主应当遵守法

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相关行为应当符
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对于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执行政府
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
施，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
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
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
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
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请求行为人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

业主或者其他行为人拒不履行相关
义务的，有关当事人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报告或投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依法处理。

点评
居民有没有义务配合小区门岗管

理？民法典说，有。
第一，严格实施应急处理措施，是物

业公司的应尽之责。民法典明确规定了
物业公司应当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
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积极配合开展
相关工作。很多小区为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采取措施，包括在门口设岗、对出入人
员进行审核、测体温等。这是物业公司的
义务和职责。

第二，业主有义务配合物业公司的管
理。民法典明确规定，对于物业服务企业
或者其他管理人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
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业主应当依
法予以配合。针对物业公司限制出入、强
制登记、测体温等管理措施，业主有义务
遵守、配合。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王克

出入小区需不需要配合登记？


